
參與者 個人 / 家長 同意書 
此文件為活動同意書，內容中關於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以下簡稱本處)所提供之服
務與內容，以及個人要具備的事項，請務必詳細的閱讀以下內容來確保個人之權
利與義務。 

一、父母（或監護人）同意參與者參加由本處所主辦之 2022 年國家公園 Youth Camp-
「玉山行」活動，並了解活動地點為玉山國家公園的塔塔加遊憩區及玉山主峰線，
參與者參與日期為 111 年 7 月 6 日起至 7 月 8 日(延期 111 年 8 月 3 日起至 8 月 5
日)。 

二、本處所提供之活動與課程皆以戶外為主軸之活動，舉凡：登山、健行、野炊課程、
野外維生課程、輕量化課程、與搭乘運輸工具等活動，皆有其不安全與潛在之風
險，無法確保個人在活動過程中之遭遇的風險，可能使其個人與團隊遭受到身體受
傷、身體永久傷害與心靈上之創傷及死亡。 

三、本處帶領團隊會有受過美國野外急救（Wilderness First Responder）之人員，協助活
動過程中之傷患治療與送醫的後續處置，並且隨身攜帶初階醫療急救包，以協助第
一時間與到院前之救護處置。 

四、因活動在塔塔加遊憩區及玉山主峰線進行，許多不可避免自然因素如：下雨、雷
擊、地震、颱風、水災、土石流、溪水暴漲與其他自然界所產生之危險；個人因素
如：跌倒、帶領人員以經驗做出之決策、高山症、運動傷害、失溫、中暑與其他個
人產生之不安全，本處無法避免上述之危險。本處會以專業之態度與精進個人之技
術，來減低其不可避免因素之危險，以提高活動之安全，但大自然之變化是無法以
人為因素來完全避免，需讓參與者先行知道。 

五、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本處在參加本活動的參與者身體感到不舒適的情況下，給予
一般的照護性處置（緊急包紮、外傷處理），而當疾病或傷害有生命危險的狀況下，
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由本處在請求專業的緊急醫療人員進行協助、運送與救護動
作，並且同意在必要的狀況下由專業的醫療單位給予適當的醫療行為。 

六、如果參與者的相關身體與心理狀況有任何變化，參與者願意知會主辦單位相關人
員，並在必要時接受相關專業與醫療等協助。 

七、對於本次活動課程的體能需求，參與者願意於活動前自行進行適度體能訓練，承擔
身體適應的責任。 

八、參與者同意本處在本次活動中得以照相機或攝影機進行活動過程與個人的影像與聲
音的紀錄，並得以無償使用在本次活動中的所有個人影像、聲音、文字與姓名，包
括由本處以任何形式進行的出版、發行、展覽與推廣環境教育之各種用途，參與者
願意放棄相關的所有版權與報酬。 

九、參與者瞭解此份同意書是在任何意外狀況發生之前就已經簽署，並且願意授與本處
或者相關緊急醫療單位進行最適當決策與處置的完整權利。 

十、個人報名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活動是自願報名，無強迫與外在壓力脅迫，且確認所
填寫之健康調查表內容無誤。 

十一、本處本次活動皆投保參與者：7 月 6 日投保 200 萬旅平險、20 萬意外醫療險、10
萬緊急救援、25 萬個人賠償；7 月 7 日及 8 日投保登山綜合保險：登山死亡及失能
200 萬、登山醫療 20 萬(實支實付)及登山緊急救援費用 50 萬元。惟上述保險僅適用
園區內的參與學員；三天活動之保險含學員自首日出門到解散當天返家之可能風
險。未滿 15 足歲者，配合保險法 107 條條文修正，自實施日(110 年 12 月 1 日)起之新契約銷售、
核保或續保時累計核算同業喪葬費用保險金額，最高以 61.5 萬為限。若累計總額已達或超過保險
法第 107 條規定之限額，則保險公司拒絶旅平險、登山綜合險承保含喪葬費用保險金。 

 
□ 同意上述所列之事項（同意請打勾），了解本處所提供之服務與個人之權利與義務。

本次參加活動日期：2022 年 7 月 6 日起至 8 日止(延期 111 年 8 月 3 日起至 5 日) 

本次參加活動之名稱：2022 年國家公園 Youth Camp-「玉山行」  

參與者簽名：                      參與者身分證字號：                     

（未滿 20 歲需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簽名） 

參與者之監護人簽名：              參與者之監護人身分證字號：                

填表日期_________年_________ 月_________日 

附錄一 



2022年國家公園 Youth Camp 

「玉山行」身體健康調查表 
本活動因營隊為期三天二夜，高海拔且有較激烈之山野訓練課程，為確保參加學

生之身體安全、健康，請詳填下表，並慎重考慮參加者之身體負荷程度。 
營隊之山野訓練課程，「凡患有心臟病、氣喘、心律不整、習慣性脫臼、骨折、骨

骼疾病、高血壓、癲癇症、糖尿病、急猝病症、其他慢性疾病者，請勿參加。若有違
者，如發生意外事故，應自行負擔全部責任。」 

我們無法提供山野訓練課程給有上述狀況之學員參加，敬請見諒。 

附錄一及附錄二「個人及家長同意書暨身體健康調查表」填妥後請於 6 月 10 日 17:00 前寄(送)

達；寄(送)達地址「553203 南投縣水里鄉中山路一段 515 號解說教育課賴佳儀小姐收」或正本掃

描電子檔回傳主辦單位。 

生理狀況 
(請勾選)□一切正常  □近視   □其他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肢體障礙  

□其他           

 

曾患特殊疾

病 

□癲癇 □氣喘 □心血管疾病 □心臟病 □眩暈 □地中海貧血 □僧帽瓣脫垂 □

糖尿病□習慣性流鼻血 □蠶豆症 □小兒麻痺□曾有重大手術□曾有肢體骨折

□無法劇烈運動 

□過敏症(請說明如何過敏                                      ) 

□藥物過敏(何種藥物                                    ) 

□食物過敏(何種食物                                    ) 

□其他                         □以上皆無 

隨身攜帶藥

物 

藥品名稱： 

用途：  

特殊疾病需

注意事項 

說明： 

 

最近是否曾

受過傷 

□無 

□有說明： 

有重大手術或有肢體骨折，請詳述部位以及發生日期等詳情，沒有上述情

形請填寫 "無" 

登山經歷及

運動習慣 

□無 

□有，說明：  

以上是我(參與者)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全名）填寫，沒有任何隱瞞並照實填

寫。 

監護人簽名：                  （未滿 20 歲需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簽名） 

填表時間：      年      月      日   

附錄二 


